
南昌市自然资源局

南昌市行政审批局

洪自然资字 (2020J 12 号

南昌市自然资源局南昌市行政审批局
关于印发〈南昌市城市和建筑景观风貌品质管

控的有关规定(试行))的通知

各县区(开发区、湾里管理局)自然资源(分)局、各县区(开

发区、湾里管理局)行政审批(城建)部门，市自然资源局、

市行政审批局机关各处室:

为进一步强化城市和建筑景观风貌品质管控，提升城市建

筑品质，按照市委市政府领导指示，我市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

起执行《南昌市城市和建筑景观风貌品质管控有关规定(试行)))。

现予以印发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

附件:南昌市城市和建筑景观风貌品质管控有关规定(试行)

南昌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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